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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西藏天路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326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64号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过去 12 个月内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未向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都高争”）

提供过借款。 

 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昌都市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

都投资”）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影响公司独

立性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19 年 10 月 31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为了确

保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的顺利进行，在不影响自身运营

的情况下，公司同意以自有资金向昌都高争提供 1 亿元的借款，借款

期限不超过两年，借款利率为西藏地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2.75%。 

昌都高争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62%的股权；昌都投

资持有其 28%的股权，为昌都高争持股 10%以上的股东。根据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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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

施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

10%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关联法人，昌都投资为公司关联法

人。因昌都投资未同比例提供借款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

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

没有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，因此，本次关

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交易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 

1、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注册资本：42,0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大次仁 

注册地址：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水泥厂） 

经营范围：各种水泥制品、商品熟料、石膏、石粉、石灰碎石的

生产、加工和销售等。 

昌都高争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昌都高争经

审计的总资产为 130,833.10 万元，总负债为 75,923.51 万元，所有

者权益为 54,909.59 万元，营业收入为 61,020.36 万元，净利润

9,620.67 万元。 

2、昌都市投资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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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：昌都市投资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注册资本：102,2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拥忠达瓦 

注册地址：西藏昌都市马草坝社区体育路 190-1 号 

经营范围：对金融企业股权投资；对能源、交通、旅游、酒店、

矿业、藏医药、食品、房地产、高新技术产业、土地、建工建材、农

牧业、民族手工业投资开发；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公用项目投资（经

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，凭专业审批证件从事经营活动）。 住宿、

餐饮、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棋牌娱乐；洗浴及洗染服务；烟、酒、食品、

饮料、日用品、文化用品、旅游用品、土特产品（虫草、贝母、木耳、

松茸、人参果）销售；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房、土地投资、旧城改

造、新区开发、城镇建设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资、建工建材的投资

[此项经营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]。 

昌都投资与公司之间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

面相互独立。 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的名称和类别：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

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。 

2、资金提供方：公司 

3、资金需求方：昌都高争  

4、周转资金额度和期限： 公司向昌都高争提供总额度 1亿元的

借款，期限不超过两年，借款利率为西藏地区同期贷款利率 2.75%，

上述额度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双方签订《借款协议》之日起两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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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资金用途：为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提供资

金。 

四、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审议程序 

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；

董事多吉罗布先生为关联董事，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公司向控股

子公司昌都高争提供借款，以满足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

建设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公司本次关联交

易满足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资

金需求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公平、合理，遵循了自

愿、公开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履行了法定

程序。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同

意该关联交易事项。  

3、审计委员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： 

公司向昌都高争提供借款，用于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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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因此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是否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五、历史关联交易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情况 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未向昌都高争提供过借款，未与昌都投资

之间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。 

六、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影响 

此次借款有利于保证昌都高争二期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的

流动资金需求，是稳步推进公司“做强建材业”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，

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在西藏建材市场的地位。此次公司向昌都高争

提供借款，利率参照西藏地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，定价原则合理公允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9年 11 月 1日 


